合作框架合同

合同号：
签订地点：福州市仓山区
甲方（招标人）：福建福汽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入围企业）：                           
根据甲方委托，对租赁车辆意向合作供应商入围项目进行公告。乙方为入围企业，现依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文件的内容，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车辆、驾驶员要求
（一） 乙方所提供的车辆使用年限不超过4年；
（二）小型客车公司（小车、商务车）。
（1）依法取得汽车租赁经营许可证（须提供复印件）；
（2）三年内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3）三年内未发生特大服务质量事件。
（三）大型客车（旅游车）公司（14—55座）。
（1）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具有县级以上经营资质（须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三年内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3）三年内未发生特大服务质量事件。
（四）车辆要求：
1. 乙方提供的车辆必须车况良好、运行平稳、外观整洁、设施齐全；
2. 乙方提供的车辆必须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等保险，营运大型客车必须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保险，且服务期间各种保险在有效期内，车内安全带、逃生锤、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齐全；
（五）驾驶员要求：
1.服务的驾驶员驾龄须在3年以上，驾驶技术熟练，3年内没有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或引发重大客服质量恶性事件；
2.驾驶员年龄在55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政治觉悟高，工作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行为记录；
3.大型旅游车驾驶员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A2以上驾驶证，身体健康；旅游车驾驶员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B2以上驾驶证，须取得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从业资格证并参加应急处置培训；列入黑名单及不适岗驾驶员不得参加服务；商务车及轿车驾驶员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C1以上驾驶证。
（六）乙方须根据《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和道路运输管理活动的，适用本条例）第四十六条“从事汽车租赁经营的，应当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前款规定的相关材料。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汽车租赁经营许可证》，并向相应车辆配发《租赁汽车证》”的规定执行。
二、服务质量要求：
（一）在服务期间，乙方按甲方的要求提供车辆；
（二）乙方应按要求落实车辆检查，以保证车况良好，出车前或收车后要做好车辆的全面打扫、消毒，并保持车辆使用过程中的车辆清洁；
（三）驾驶员需仪容端正、着装整洁，使用文明用语。客人上车前，驾驶员应主动开启空调，主动帮助客人装、取大件行李，确保客人乘坐舒适和安全；
（四）如遇大型会议，乙方应派出经验丰富的人员共同组织车辆调度，制定应急预案，并须备有应急车辆。
（五）若乘车人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或管制刀具等危害行车安全的物品上车，驾驶员可拒绝其上车。
三、租赁车型规格及服务标准
（一）车型规格：	
小车、商务车、中大巴（14座—55座）等。
 （二）服务标准
火车北站接送、火车南站接送、机场接送、市内包车（100公里/8小时）/天、单车出租/天等。
四、价格及结算方式
1.结算价格以报价单为准。根据实际情况，结算价格不能高于报价单的价格，但可低于报价单的价格进行结算。
2.如遇大型会议、大型活动，甲方可组织租赁单位库中成员单位另行报价。
3.报价未涉及部分，甲方可组织租赁单位库中成员单位根据实际用车情况另行报价。
4.根据实际用车（人）数量、派车单及相应的发票进行结算。
乙方开户行：
银行账号：
五、违约责任：
1.甲方因工作需要，要求乙方提前或延迟发车的，乙方应遵守。
2.乙方指派的驾驶员必须是固定的，不得随意撤换。驾驶员应热情服务，严禁与乘车人员争吵，如有人对驾驶员进行投诉，乙方必须更换驾驶员。
3.陪驾租赁时，如发生任何车辆安全事故，所有责任由乙方负责，但必须以不影响甲方正常的工作秩序为主要原则。
4. 乙方车辆违法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5.因乙方原因造成租赁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6.甲方若临时取消行程，甲方应按实际租赁价格减半补偿乙方。
7.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后，乙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乙方违约；因乙方违约对甲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8.因乙方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照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甲方有权保留更换乙方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
9.若发生死亡安全事故，除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招标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还应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特大安全事故，除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招标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若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六、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期满或终止后，双方因本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经友好协商后签订的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凡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采购项目的招标文件、乙方的报价文件以及相关的澄清确认函（如果有的话）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项下所记载的联系方式为双方确认的联系方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任何一方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在变更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未收到通知一方依照本协议记载的联系方式向另一方发出通知的，视为送达。
6. 本合同期限2026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7.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8.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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